
宜昌市城区重点绿地重建和恢复办法

（征求意见稿）

第一条 为严格保护我市城区重点绿地，规范绿地重建

标准，提高生态修复水平，确保重点绿地面积不减、品质不

降，彰显滨江公园城市特色。根据《宜昌市城区重点绿地保

护条例》（以下称《条例》），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本市城区范围内重点绿地占用

后的重建和恢复。市、区两级城市园林绿化主管部门负责全

市重点绿地重建及恢复的指导和监督。

重建指按照《条例》相关规定，经批准占用城区重点绿

地或者改变其规划用途的，应新建绿地作为补偿，新建绿地

竣工验收合格后优先纳入城区重点绿地范围实施永久保护。

恢复指按照《条例》相关规定，经批准临时占用城区重点绿

地的，在占用期满前采取必要生态修复措施，使其恢复原有

生态功能和景观效益。

第三条 占用重点绿地的项目建设单位（以下简称建设

单位）是绿地重建和恢复的责任主体，应在城市园林绿化主

管部门的指导和监督下，完成重点绿地重建和恢复工作。建

设单位也可委托城市园林绿化主管部门组织重建，并承担重

建绿地和一年期管养费用，具体按照以下内容执行：

占用重点绿地面积 3000 平方米以下的，由项目所在区城

市园林绿化主管部门组织开展绿地重建、竣工验收、绿化管



养及移交等工作；占用 3000 平方米及以上的由市城市园林绿

化主管部门组织开展。

第四条 重建绿地的选址应对照《城市绿地分类标准》，

在城市建成区范围内，优先选用与被占用重点绿地类别一致

或者主要功能、重要指标不低于被占用重点绿地的建设用

地，具体按照以下标准实施：

占用公园绿地的，优先选用公园绿地实施重建，建设工

程总造价不低于 400 元/平方米；占用广场用地的，优先选用

广场用地实施重建，建设工程总造价不低于 400 元/平方米；

占用防护绿地的，优先选用防护绿地实施重建，建设工程总

造价不低于 300 元/平方米；占用自然山体及水域的，优先选

用城区自然山体实施重建，建设工程总造价不低于 300 元/

平方米。如选择的重建用地存在拆迁、杆管线迁移等前期工

作以使其达到园林绿化施工条件，相关费用另行计算，并由

建设单位一并承担。

第五条 重建用地四至边界应准确清晰，集中连片能满

足重建面积要求，不存在任何权属和边界争议，适宜开展园

林绿化建设，且不再用作其他用途。

第六条 绿地重建及恢复总体设计应因地制宜，与公园

城市理念相契合，符合所对应绿地的功能要求，发挥城市绿

地的生态、景观、游憩、科普、生产等作用，达到功能完善、

布局合理、植物多样、景观优美的效果。根据基地的实际情



况，提倡对原有生态环境保护、利用和适当改造的设计理念。

第七条 重建绿地应围绕基地现状、总体布局、地形地

貌、园路及铺装、植物配置、建构筑物、给排水、电气等内

容开展实地踏勘和规划设计，各项规划设计指标必须满足相

关规范要求，经城市园林绿化主管部门审批通过后实施。规

划设计需满足的规范具体如下：

公园绿地需满足《公园设计规范》；其他绿地需满足《城

市绿地设计规范》；自然山体需满足《宜昌市城区保留山体

生态修复技术导则》。

第八条 临时占用重点绿地的建设单位是绿地恢复的

责任主体。临时占用重点绿地后的恢复，原则上应按照原规

划设计方案采取景观还原修复方式，如没有原规划设计方案

或者因地形地貌、标高等发生明显改变无法还原的，应重新

规划设计。恢复方案须经城市园林绿化主管部门审核同意，

具体参照前款第七条规定执行。

第九条 承担绿地重建及恢复规划设计、工程建设、绿

化管养等工作的单位必须具备相应的专业资质。

第十条 绿地重建和恢复完成后，自竣工验收合格起一

年内的绿化管养由重建（恢复）责任主体负责，期满后按照

属地原则移交区园林绿化主管部门或重点绿地管理单位负

责。

第十一条 占用重点绿地的建设单位如委托城市园林



绿化主管部门组织重建，则由市、区两级城市园林绿化主管

部门根据规模和类型确定合理的重建方式，并组织建设单位

和施工单位签订三方协议，明确各方责任，有序开展工程施

工、竣工验收、绿化管养及相关费用支付等工作。

第十二条 绿地重建和恢复工作需在自批准占用之日

起两年内完成。如遇特殊情况需要延期或者变更重建地点

的，需经市城市园林绿化主管部门审核同意。

第十三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实施，由市林业和园林

局负责解释。


